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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議會秘書 (3)6 
何艷芳小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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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級行政事務助理 (3)9 
吳小燕女士  

  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I. 就議員登記個人利益規定的擬議修訂諮詢議員

的結果 

(立法會CMI/21/13-14號文件 ) 
 
  主席扼述，在 2013年 10月 24日舉行的上次

會議上，委員決定就上屆及本屆立法會的議員個人

利益監察委員會 (下稱 "監察委員會 ")對登記規定

提出的修訂諮詢全體議員。他進一步表示，秘書處

已按照該項決定，於 2013年 11月 11日向全體議員

發 出 問 卷 ， 以 及 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 為 議 員 舉 行

簡介會。  
 
2.  應主席邀請，秘書向委員簡介就登記規定的

擬 議 修 訂 諮 詢 議 員 的 結 果 ， 詳 情 載 於 會 議 文 件

(立法會 CMI/21/13-14號文件 )。除立法會主席外，

所有其他 69位議員已對問卷作出回應。根據諮詢

結果，大部分回應的議員均同意下述對《議員個人

利益登記表格》 (下稱 "登記表格 ")的擬議修訂：  
 

(a) 應要求議員登記以下額外資料  ⎯⎯ 

(i) 在當屆任期內開始擁有及終止擁有

"董事職位 "、 "受薪工作及職位等 "
和 "客戶 "類別下的須登記個人利益

的日期；  

(ii) 在當屆任期內終止擁有／持有每間

已登記的公司的股份的日期；及  

(iii) 參加贊助海外訪問的理由；及  
 

(b) 應修訂登記表格的編排。  
 
3.  鑒 於 上 文 第 2(a) 及 (b) 段 所 載 的 登 記 表 格

擬議修訂獲得大部分議員支持，主席就監察委員會

應否落實該等修訂徵詢委員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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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易志明議員要求澄清以下事宜：  

(a) 議 員 是 否 只 在 登 記 相 關 類 別 的 個 人

利益或該等個人利益的變更時，才須

提供上述的額外資料；  
 
(b) 在 " 客 戶 " 類 別 下 須 登 記 的 個 人 利 益

範圍是否維持不變，即如果議員向客戶

提供的個人服務是由於其立法會議員

身 份 所 引 致 或 以 任 何 方 式 與 該 身 份

有關，議員須登記該等客戶的姓名或

名稱，但他們無須登記其受僱的公司的

客戶的姓名或名稱；及  
 
(c) 1%的公司股份的門檻是否繼續適用於

登記股份利益。  
 
5.  主席答是。  
 
在 "海外訪問 "類別下登記個人利益  
 
6.  關 於 要 求 議 員 就 贊 助 海 外 訪 問 提 供 額 外

資料 (即贊助的估計款額／價值 )的建議，范國威議員

從會議文件附錄 II的註腳察悉，一些議員表示提供

這類估算數字或有困難。他認為這可能是大部分

議員不同意此項建議的主要原因。有幾位議員建議

要求議員在登記贊助海外訪問時，提供機位等級及

住宿酒店名稱等資料。范議員詢問，議員現時是否

需要提供這些資料；若否，監察委員會可否落實有關

建議。秘書答稱，議員現時無須提供這些資料。  
 
7.  易志明議員表示，鑒於議員未被諮詢對此

建 議 的 意 見 ， 如 監 察 委 員 會 決 定 進 一 步 考 慮 此

建議，則必須諮詢他們的意見。鑒於有 35位議員反對

原來的建議 (即要求議員在登記贊助海外訪問時提

供贊助的估計款額／價值 )，他懷疑此建議會否獲得

大部分議員支持，雖則他原則上不反對向議員進行

另一輪諮詢。  
 
8.  應主席邀請，秘書長指出，鑒於只有 4位議員

提出該項建議，委員可考慮是否有需要諮詢全體

議員。  



 
 

 4

 
9.  范國威議員表示，除了提出上述建議的 4位
議員外，另有 6位議員建議要求議員在登記贊助海外

訪問時提供住宿、交通及膳食的資料。  
 
10.  林健鋒議員認為，監察委員會應按照諮詢

結果行事，只落實那些獲大多數議員支持的建議。

任何新的建議可於日後考慮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 
11.  秘書表示，鑒於立法會已於 2014年 1月 8日
通過決議，修訂《議事規則》第 83(5)(a)及 (h)條，以

配合新的《公司條例》 (第 622章 )於 2014年 3月 3日
實施，因此，登記表格的有關張頁須作出相應修訂。 
 
12.  委員同意：  
 

(a) 採 納 載 於 會 議 文 件 附 錄 III 的 建 議 新

登記表格，當中已加入上文第 2段所述

的擬議修訂，以及有關新《公司條例》

的相應修訂；  
 
(b) 新 的 登 記 表 格 應 於 2014 年 3 月 3 日

生效，並且不具追溯效力；及  
 
(c) 就新的登記表格及相關安排諮詢內務

委員會；如內務委員會沒有意見，監察

委員會將會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83條，

提請立法會主席批准。  
 
 
II. 投訴處理程序的建議修訂  

(立法會CMI/22/13-14號文件 ) 
 
13.  主席扼述，在 2013年 1月 28日舉行的會議

上，委員審議第四屆立法會的監察委員會就《議員

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接獲有關議員登記或申報個人

利益、或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時的

處理程序》(下稱 "《程序》")建議作出的修訂。該等

修訂是後者參照其處理多宗投訴的經驗後提出的。

在該次會議上，委員察悉有多項與《程序》有關的

事宜須再作研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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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應 主 席 邀 請 ， 秘 書 向 委 員 簡 介 會 議 文 件

(立法會CMI/22/13-14號文件 )的重點。  
 
15.  主席請委員就修訂《程序》時採取下述的

建議方向和原則提出意見：  
 

(a) 授權監察委員會秘書處理監察委員會

不 會 考 慮 的 投 訴 ， 即 符 合 會 議 文 件

第 4段 1所描述或不屬監察委員會職權

範圍的投訴，而無須先請示監察委員會

主席；  
 
(b) 訂明初步考慮階段的目的，是讓監察

委 員 會 決 定 應 否 調 查 投 訴 ， 而 監 察

委員會一旦決定調查投訴，便會進入

調查階段；及  
 
(c) 訂明監察委員會在商議是否建議處分

被 裁 定 違 反 相 關 規 則 的 被 投 訴 議 員

時，其中一項可考慮的因素是 "違規的

事件與該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角色有否

任何利益衝突 "。  
 

秘書  16.  委 員 同 意 採 取 上 述 的 方 向 和 原 則 修 訂

《程序》，以及由秘書草擬經修訂的《程序》，供

委員考慮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17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9時正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3 
2014年 3月 21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現行的《程序》，監察委員會不會考慮符合以下描述的投訴：  

(a)  投訴是由匿名、不能辨別身份或無法取得聯絡的人士作出的；或  
(b)  投訴是針對前任議員的；或  
(c)  投訴關乎議員被指稱在投訴日期之前 7年或以上期間所作的作為或漏報

事件。  


